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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财政厅文件

辽财采〔2026〕21 号

关于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合同线上签约的通知

省直各单位，各市（不含大连）财政局、沈抚示范区财政金融局：

为打造公平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环境、提升服务效率、规范

采购流程、降低交易成本，大力推进“数字采购”建设，依据前

期工作部署及我省实际情况，现决定在全省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合

同线上签约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的和意义

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合同线上签约，是我省深化“数字采购”

建设、落实“信息多跑路，人员少跑腿”服务理念的关键举措，

相较传统线下签约及线上备案模式，具有如下优势：

（一）压缩签约时限。以往政府采购合同签署受沟通协调、

异地流转等因素影响，耗时数天到数十天不等。线上签约后，在

采购人和供应商积极协调配合下，1小时内即可完成电子签章合同

签署，签约效率实现质的飞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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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契合法规要求。线上签约完成后，合同信息即时在辽

宁政府采购网公示，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

四十六条“采购人与中标、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、成交通知书

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

同”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条“采购

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，将政府采购合

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”等法定要求，

进一步提升政府采购签约效率。

（三）降低交易成本。线上签约无需纸质合同打印、邮寄、

传递，大幅节约采购人和供应商的交通、快递、耗材等各类成本，

切实减轻市场主体负担。

（四）优化营商环境。全流程线上化操作打破地域限制和时

间壁垒，实现合同签署“足不出户、全程网办”，有效提升政府采

购服务便捷度，增强市场主体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获得感，助力

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。

二、系统模式调整

2024 年 5 月，辽宁政府采购网已正式上线政府采购合同线上

签约功能并逐步推广，前期实行线上签约与线上备案（线下签署

盖章后上传）两种并行模式。为加快全面推行线上签约，省财政

厅决定自 2026 年 4 月 1 日起，正式关闭“线上备案”模式，仅保

留“线上签约”功能。请各级采购单位及相关供应商提前做好准

备，自该日期起，所有新签订合同均须通过线上签约方式完成。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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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强化统筹推进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

明确责任分工，重点督导本地区采购单位及时办理CA认证、参加

操作培训。要深化政策解读宣导，及时协调解决推行过程中的各

类问题。同时，全面排查核实本地区存量合同备案情况，督促未

按时完成备案的单位及时完成，坚守全省“一盘棋”思想，确保

新旧模式平稳衔接、合同管理数据闭环。

（二）规范CA认证办理。即日起，各采购单位可登录辽宁政

府采购网首页“电子证书CA平台”模块，自主选择具备资质的CA

认证机构实名线上申请，提前准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（扫描件）、

单位公章样本、CA授权书等材料，按照CA认证机构相关要求办理

数字证书及电子印章。

（三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各采购单位要主动作为，尽快完成CA

认证证书办理，积极参加系统操作培训，熟练掌握线上签约功能。

同时，全面梳理核对已线下签署但未完成线上备案的合同，务必

于 2026年 3月 31日前完成所有存量合同的线上上传及备案手续，

确保备案信息完整、准确、可追溯。各采购单位办理CA认证证书

所需经费，原则上由本单位公用经费自筹解决。

（四）做好培训保障。辽宁政府采购网运维团队要组织开展

面向全省采购单位的多场次系统操作直播培训，全面讲解CA认证

证书办理、绑定、使用及合同签署等操作规范及注意事项。直播

培训具体时间通过辽宁政府采购网工作台登录弹窗发布通知，请

各单位务必安排相关负责人按时参与。同时，辽宁政府采购网首

页“办事指南”栏目要同步上线操作演示视频及图文操作手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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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相关当事人随时查阅学习。

技术咨询电话：400-128-8588

省财政厅

2026 年 1 月 20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6年1月20日印发


